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作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智控子集团搭建“智慧大交通”业务平台暨关

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升核心业务的行业或细分

领域的领先地位，持续并坚定不移地打造“集团化、专业化、资本化、国际化”

的产业集团的运作模式。该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智控子集团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实施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充分征求员工意见后提交了董事

会审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员工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参加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推出前已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充分征求员工意见。  

3、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

公司的发展活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与员工利益的有机结合，促进公司持续、

健康的发展。  

4、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关于开展战略合作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战略合作能够充分利用战略合作方网新机电相关资源及优势，实现协同

互补，互利共赢，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公司核心主营业

务的健康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对公司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该议案审议过程中，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与关联方开展战略合作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四、关于 2020 年度为全资孙公司网新智林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我们认为：2020年为全资

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未侵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钱明星                 宋  航 

 

                                          

姚先国                  李国勇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 月 25日 


